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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說明 一、確認開辦職群與班數：參酌歷年開辦狀況，並與合作國中連繫後，於

下學期 4月先由各科確認開班職群、班數、上課時間與授課教師，再

邀請合作國中到校舉辦協調會，決定開班職群、班數與授課教師。 

二、提出開辦計畫：於下學期 5月簽核開辦計畫，內容包括開辦計畫、開

辦申請表、開班經費概算表、合作合約書(草案或已用印)，並依南投

縣政府承辦單位來函要求時限寄送計畫。計畫書會簽單位包含參與計

畫之各科、教學組、總務處庶務組、文書組、主計室。 

三、計畫簽核後：簽核後提供一份開辦計畫給主計室，此外，分三方面進

行： 

(一)和合作國中確認學生名單、隨隊教師名單與手機號碼。合作班開班人

數為 15-25人(電機與電子職群受限於學校設備，以 20人內佳)。 

(二)準備開課表件：實習日誌、點名簿、學生人數點交登錄表、學生專車

登錄表、成績表、期末心得報告，並請各科主任根據新學期的行事曆

填寫教學預定表。 

(三)和總務處庶務組聯繫，請交通車公司提供司機名單、車號與手機號碼。 

四、開班協調會：於開學前一週邀請合作國中師長到校，並與校內相關人

員--科主任、技士、技佐、書記、授課教師、輔導教師開會，了解與

認識課程、任務與兩校教師，及交通車狀況。 

五、課務進行： 

(一)課務：依排定時間授課，若有調代，請授課教師於三天前提出調代課

單，以利經費核銷。協助之技士、技佐、書記每次上課時拍照至少兩張，並

於課程結束前一週提供就業組製作結業式 PPT。 

(二)經費使用：教材編印費與實習材料費於課程結束前一週請購完畢，其他經費

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完成請購程序，交通費以月為單位，每月請購。哪一年

度請購就取得那一年度發票。 

六、課程結束： 

(一)學生於最後一週填寫並繳交期末心得報告，由各科主任收齊後，於一

週內擲交就業組。 

(二)各科協助之技士、技佐、書記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將上課照片作成 PPT 檔

擲交就業組。 

(三)就業組於課程結束二個月內，以職群別與校別製作成果冊與原始憑

證。成果冊製作三冊(一份核銷、一份給國中、一份留存)，內含開辦

計畫、申請表、經費概算表、公文、教師基本資料、教學進度表、點

名簿、實習日誌、學生專車登錄表、學生人數點交登錄表、期末心得

報告、成績冊、修習證明書、課程照片。原始憑證三冊(正本送南投縣

政府核銷、一份主計室留存，一份就業組留存)。 

(四)留存之成果冊與原始憑證存放就業組資料櫃。 



控制重點 一、確認開辦群別、合作國中別、人數，與校內相關單位緊密配合。     

二、確認開辦課程之授課教師、授課地點、交通車相關訊息。 

三、確認開辦之經費概算編列原則。 

四、追蹤國中生上課之學習效益。 

五、與國中建立良好關係並歸檔。 

法令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 

二、加強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辦法 

使用表單 一、開辦計畫書 

二、開辦申請表 

三、經費概算表 

四、合作合約書 

五、教學進度表 

六、點名簿 

七、實習日誌 

八、學生專車登錄表 

九、學生人數點交登錄表 

十、期末心得報告 

十一、成績冊 

十二、修習證明書 

十三、學生名冊(含出生年月日、生日、原始班級與座號) 

十四、教師基本資料 

十五、輔導教師注意事項 

十六、授課教師注意事項 

十七、隨隊教師注意事項 

十八、協助人員(技士、技佐、書記) 注意事項 

十九、司機注意事項。 

備註 

 (可彈性調整) 

全 

文件來源：組、科、國中 

資料劵夾名稱：EC02國中技藝教育學程資料夾 

存放地點：實習處就業組資料櫃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開辦 

標準作業流程圖(SOP) 

編號：E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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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水里商工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102  學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實習處就業組     

作業類別（項目）：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開辦        檢查日期：102年 11 月   27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

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國中技藝教育學程開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申請計畫提出前： 
    1.是否確認開辦職群與班別能對應合作國中需

求？ 
    2.是否確認開辦職群、班別、人數？ 

3.課程是否符合「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4.是否於南投縣政府要求開辦申請書截止日期前
提出？ 
5.經費概算是否符合規定？ 

 (二)開課前一週： 
    1.計畫是否已獲得南投縣政府通過？ 

2.是否已確認交通車司機名單、車號與手機號
碼？ 

3.各輔導教師、授課教師、技士、技佐、書記、
國中隨隊教師是否確認上課時間及工作任務？
4.各國中是否已取得教學進度表、司機與本校
就業組之聯絡電話？ 

    5.是否已取得國中學生名冊？ 
    6.上課使用之文件是否已準備妥適？  
    7.始業式時間與地點是否已通知校內相關人員與

國中教師？ 
 (三)開課期間： 

1.授課教師是否準時到課？ 
2.經費執行是否如期執行？ 
3.教師調代課是否提供相關文件？是否通知國中
與司機？ 

4.國中因故改期，是否已通知授課教師與司機？ 
5.課程結束前一週是否已收到各職群上課照片 
6.結業式時間與地點是否已通知校內相關人員與
國中教師？ 

(四)課程結束後一週： 
1.是否已收回上課 PPT檔？ 
2.是否已收回學生期末心得報告？ 
3.經費是否全數完成請購？ 

(五)課程結束後二個月： 
1.主計室是否已完成原始憑證影印？ 
2.成果冊內容確認與寄發南投縣政府與國中？  
3.原始憑證內容確認與寄發南投縣政府 
4成果冊是否歸檔？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

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